
正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

逻辑是一门既古老、又年青的学科。说它古老 是由于

它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说它年青，是由于它今天仍然有着

巨大的生命力

就逻辑是一个科学门类，在这门学科中包含着两大类

是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而形式逻辑中又包含着两大支，就

是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演绎逻辑又可区分为：传统的演绎

逻辑和现代的演绎逻辑。现代的演绎逻辑就是十九世纪兴

起，廿世纪得到飞跃发展的数理逻辑。此外，还有一些内涵

逻辑，如模态逻辑、多值逻辑、认识逻辑、时态逻辑、模糊

逻辑、规范逻辑等等。一般的形式逻辑教科书上所讲的包括

传统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两大部分。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形

的逻辑。其实，包括这两大支的逻辑

式逻辑就是这种包括传统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这两大部分

不应该叫做形式逻

辑 把它叫做普通逻辑似乎更好一些，因为严格意义下的形

式逻辑只能指演绎逻辑。但是为了通俗起见，我们在这里仍

把包含了演绎、归纳两大部分的逻辑叫做形式逻辑。

我们在本书里就对这种逻辑加以系统的叙述。

我们对形式逻辑这门科学给出如下的定义，用以指出它

第一节　　形式逻辑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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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

的研究对象。

形式逻辑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思维的基本规律以及

一些认识客观现实的方法。

我们在这个定义中提到了：思维、思维形式、思维形式

的结构、思维的基本规律以及认识现实的方法等几个部分，

我们下面分别地对这几个部分加以解释

我们来谈谈思维。

辑这门科学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首先

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一种反映

人类的认识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感性认识阶段

种

是理性认识阶段。感性认识阶段包括感觉、知觉、表象等各

形式。人类的认识，就从感觉开始。这个认识阶段的特点

我们的鼓膜必须

有两个，即：直观性和表面性。所谓直观性，就是指人们的

感觉器官必须同事物直接接触，然后才能获得感觉、知觉等

等。例如，弹钢琴，振动空气，传到鼓膜

开的牡丹

直接和振动的空气接触，我们才能听到琴的声音。再如，盛

通过光线的反射，射入我们的瞳孔，我们的瞳孔

必须直接接受这些反射过来的光线

象。人们的感觉器官不和具体的对象接触

我们才能有牡丹的形

就不能有感觉、

就是指

知觉、表象。这就是感性认识阶段的直观性。所谓表面性，

感觉、知觉等只能认识事物的外在的、表面的形

象 而不能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一大片盛开的、鲜艳的、

朝气蓬勃的牡丹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感觉、知觉只能获得这

一大片牡丹的外部形象，至于这一大片牡丹的本质，凭着感

知觉就认识不到。这就是感性认识阶段的表面性。直观

以使我们对形式逻

一种认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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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性

性和表面性是感性认识阶段的特点。

去伪存真的改造、加

人类的认识从感觉开始，但并不是总停留在感性认识阶

段。人们在实践中，对感性材料进行比较、分析、综合、抽

象、概括，对感性材料加以去粗取精

去粗

工，这样就能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地认识事物的本质、事

物的内部联系。这种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

这就是认识

认识活动

取精，去伪存真，最后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的理性阶段。这个阶段的反映活动，或者说

即：比较、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的活动，就叫做思维。

思维是和人类的社会实践分不开的，在人类的社会实践

活动中产生和发展了思维。

的现象方面

思维不同于感觉、知觉和表象，感知所反映的仅是事物

事物的外部联系，而思维则推进了一大步，思

维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方面，事物的内部联系。思维的重要

特点就在于思维的间接性、概括性以及和语言材料的有机联

系。

思维的间接性就是指思维能够认识感觉、知觉所不能直

接提供的、或现在还没有提供的东西。思维能够根据已有的

知识作出新的判断，所以能够认识感觉、知觉所不能直接提

供或尚末提供的东西。如，光速每秒

认识不到这个速度，但通过计算

万公里，感觉、知觉

思维可以认识到这个速

度。再如 原子、基本粒子都不能直接被感知，感觉、知觉

不能直接提供它们的规律性，但运用思维，根据各种数据，

却能够把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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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俄语等等的语词来进行这个思维也是可以的

又是表面的，而思维所反

思维的概括性就是指思维能够反映一类事物的共同本

质。感、知所反映的是个别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思维却能够

从许多个别事物中，区分出共同的、本质的东西，来加以反

映。感、知所反映的既是个别的

感、知只

人们的穿着打扮如何，等等的

映的既是一般的，又是本质的。例如，对于国家

能反映一个国家的街道如何

至于国家的本质是什么，感、知就不能直接反映外部形象

类型的国家，探讨出来。而运用思维，对比历史上各种不

都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

它们的起源，分析它们的职能，综合它们的实质，发现所有

的国家都是一种政治组织

为了维护现有的经济制度，为了镇压其他阶级的反抗，级

于是得到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而组织起来的一种组织

具”这样一个结论，这个认识是对国家这一类对象的共同本

质的反映。

我们想到：“今天

思维的另一特点就是思维和语言材料的有机联系。思维

离不开语言材料，思维依存于语言材料，思维必须在语言材

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感觉、知觉就不需要语言材

料，感觉、知觉直接反映对象的形象。思维就不同了，没有

语言材料，思维根本就不能存在。例如

天气真好，那么 我们去登万里长城吧”，这就是思维，这

个思维一定要凭借“今天”、“天气”、“真好”、“我

们”、“去登”、“万里长城”、“吧”以及“那么”等语

才能进行。当然言材料，才能存在

如

不凭借汉语里的这些语

英语、法语、德语、日词，凭借其他种类文字的语词

但不能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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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掉所有的语词，就没办法进行这个思所有的语词都丢掉

“语言

维。思维和语言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思想“只有在语言材料

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①

思维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是思维所凭借的物质材料

。是思维的直接现实”

而是在

以上，我们对比感性认识，分析了思维的特点，由此可

以看出，思维是和感性认识不同的，思维和感性认识有着质

上的差异。虽然如此，但不可在它们之间划上一条不可逾越

的鸿沟，而认为它们之间毫无联系。实际上，它们之间是有

着密切联系的。理性认识不是和感性认识毫无关系

感性认识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人们在实践中，对感性认识

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

作，才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才能由感

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割裂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认为思

维和感性认识毫无关联，便是唯心主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思维是人脑对于客观对象

思维一定要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

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页。

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

能产生和存在。

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是关于思维的问题，但不是关于思维

的所有各方面的问题，而只是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和思维的

基本规律。

什么是思维形式？感性认识阶段上有感觉、知觉、表象

人民出版社 年版，第①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页。

《德意志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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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指出来，思维形式就是概念、判断、推

理性认识阶段上有概念、判断、推理等几等几个反映形式

个反映形式。理性阶段的反映活动就叫做思维，因此，理性

认识阶段上的反映形式就叫做思维形式。具体点说，理性认

识阶段上的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就是思维形式。

所

概念、判断、推理这三个形式是根据思维的组成结构、

表现形式等方面的不同，而区分出来的几个大的类型

见

以，把它们叫做思维的类型，似乎更好一些。但为了通俗起

我们在这本书里，还是采用了一般的叫法，把它们叫做

思维形式。也有的书上把它们叫做思维形态，叫做思维形态

也较好。

在这里

理。至于概念、判断、推理的一些具体问题，则留待以后分

章来谈。

那么，什么又是思维形式的结构？思维有内容和结构两

个方面。思维内容就是反映在意识中的客观现实，如客观上

存在着日月星辰、大地山河、国家社会、人物花鸟、法则规

律、等等，这些都可以做为思维对象，而对之加以反映，反

映在头脑中的客观现实，就叫做思维内容。思维结构就是思

维内容各部分间联系的方式。如有下列两个思想：

峨眉山是非常秀丽的。

正义的事业是必然要胜利的。

这两个都叫做判断。这两个判断的具体内容不同，但内容各

“峨眉山”具有“非常秀丽的”这个属性

部分间联系的方式却相同。前一个判断反映的是：思维对象

后一个判断反映

的是：思维对象 正义的事业”具有每必然要胜利”这个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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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机械唯物主义”，这样

以

系的方式却相同。在第一个推理中

表示“运动的”，以

表示“唯物主义以

以

容各部分间联系的方式都是：

所以

以

机械唯物主义是承认物质第一性的。

以上两个推理的内容完全不同，前者反映的是有关天体的情

况，后者反映的是有关哲学的情况，但它们内容各部分间联

”表示“天

表示“恒星”；在第二个推理中，

表示“承认物质第一性的”，

就可清楚地看出它们内

关于思维形式的结构 留待以后各章去作具体分析，在

这就是这两个推理的结构。

所有的天体都是运动的

两个判断的结构。再如，有下列两个推理

”是这两个判断内容各部分间联系的方式，这就是这是

。是

则这两个判断内容各部间联系的方式都是念

表示反映属性的概表示反映思维对象的概念，以式。以

就可明显地看出它们相同的联系方式却相同，以符号表示

性。这两个判断的内容不同，但它们内容各部分间联系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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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运用各种思维形式的规律

本规律思维

这里只是说明思维形式的结构是思维内容各部分间联系的方

式，而形式逻辑所研究的就是这种思维形式的结构。

也非共同约定，更非先思维形式的结构既非个人独创

是

天就有，而是客观事物的某种一般关系、特性的概括的反

映。如前举的“ ”这个结构是“事物具有属性”这样

是 所有 是 所

以 是

一种规律性的反映，前所举的“所有

所有 ”是“全类的共性是此类中每个分子所具有

的属性”这样一种规律性的反映。

就是

什么是思维的基本规律呢？思维的基本规律又叫做逻辑

在运用各种思维形式时所首先应当遵

也就是不能进行正确的思维。遵守这种规律是正

守的规律。不遵守这种规律，就不能正确地运用概念、判

断、推理

确思维的必要条件。由于它们是正确运用各种思维形式所首

先应当遵守的规律，所以把它们叫做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

我们在本书里所讲的逻辑思维的基本规律有：同一律、

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几条。

这几条规律是人们在长期实践活动中所总结出来的关于

是正确思维所必须遵守的规

更律。这几条规律不同于心理学、生理学所讲的思维规律

不是关于客观世界的规律。

我们在给形式逻辑下定义时还提到了认识客观现实的

方法。认识现实的方法很多，我们这里所指的仅是和思维形

式及其规律有密切联系的一些逻辑方法 如，下定义、划

分、观察、实验、假说等等。这些方法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

们以后在有关的章节里再具体地谈。这些方法都是一些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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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如

用的方法。

将分

以上，对形式逻辑的定义作了一些分析，对形式逻辑的

对象作了一些解释，这些解释是初步的，但通过这些解释，

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对象总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以下

别在各章中作具体研究。

但我

为什么这门科学要冠以“形式”二字而叫做形式逻辑

呢？思维形式和思维内容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们在思维中却可把它们相对地切开，只摘取结构这一个侧面

来加以研究，结构相对于内容来说是形式，这门科学只研究

思维的结构，而不研究思维的具体内容，所以叫做形式逻

辑。

最后

里

我们对“逻辑”这个词，也要略加说明。在汉语

“逻辑”这个词是一个译音词，它音译自希腊文的

这个希腊词原作字、思想、理智解。古希腊学者用这

个词来命名研究推理、论证的学问。这个词的拉丁文是

俄语的法语的

。在许多民族的语言中，也都采取了译音的办法，如英

德语的语的

等，都是译音词。以前我国对这门学科也给过许多不同的名

论理学”、“理则学”、“名学”、“辨学”等

等，这些名称有的是借自古代，有的是意译自日语，但这些

名称都是表意的，而对意义的表示又不准确，不是失之宽

就是失之偏狭。因此，后来也采用了音译的办法，把这

音译词不受字面意义的限制，这样较

好

一词是一个多义词，常见的有

泛

门学问称做“逻辑”

因而通行。

在现代汉语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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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形式逻辑的实践意义

我们谈以下几个问题。

）作规律讲，如说“事物的逻辑”、

等于说“事物的规律”、“革命的规律

下列几种含义：

“革命的逻辑”

（

）指逻辑科

）作理论讲，如说“荒谬的逻辑”、“强盗的逻辑”，

等于说“荒谬的理论”、“强盗的理论”

）指逻辑学，如说“逻辑讲座”，指的就是

学中所总结的规律、规则，如说“逻辑性强”，就是指非常

符合逻辑规律、规则，说“不合逻辑”就是指违反了逻辑规

律、规则

以避免发生混逻辑学讲座。我们应当注意这些不同的用法

淆。

在这一节里

一、关于形式逻辑作用问题的几种错误看法

关于形式逻辑的作用问题，曾发生过许多误解和争论，

因此有加以澄这些误解影响到学习这门科学的态度和信心

清的必要。现对一些错误看法分析如下。

曾经有一种看法认为，形式逻辑是一种错误的思

想方法，是形式主义，是形而上学。今天，在国内，虽然没

有听到过有人这样明显地反对形式逻辑了，但这种看法并没

有完全消除，如有人指责一种犯有形而上学错误，犯有形式

主义错误的思想时，便嘲笑说，

想

这是形式逻辑看问题的思

在他们的心目中仍然把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形式

主义等同。

第 10 页



而形式逻辑则从结构方观世界的本质

它片面

形而上学是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

形而上学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而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看做

是彼此孤立、不相联系、永远不变，即使变化，也只是场所

的变更、数量的增减，而没有质的变化、质的飞跃。形式主

义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它割裂形式和内容的联

系，而认为形式是决定一切的，内容是无足轻重的

它华而不实

地夸大形式的作用，而抹杀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它根本

不懂事物的内部规律性，而总是在片面性、表面性、主观性

上打圈子 言虽巧而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形式逻辑和这两种思想方法毫无共同之处，和它们有着

根本的区别。形式逻辑既不把世界看做静止的、孤立的、无

变化的、无内部矛盾的 也不是片面地夸大形式的作用，否

认事物的内部规律，而在片面性、表面性、主观性上打圈子

的。形式逻辑研究思维形式结构的目的在于准确地运用这些

思维形式，准确地进行思维。

由此可见，把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形式主义相混，是

根本不懂形式逻辑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带根本性错误的看

法。

（

就不

）再一种看法认为，形式逻辑是没有用的，是过了

时的，是应该被辩证逻辑代替的。这种看法认为辩证逻辑是

高等逻辑，形式逻辑是初等逻辑，既然有了高等逻辑

必再要初等逻辑。

掌握概念、范畴

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辩证逻辑从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当

从而认识客从事物的运动发展当中中

掌握思维形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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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之下来进行推

一方面

过思维形式结构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性来把握客观世界。这两

者的对象不同，不能互相代替。

形式逻辑是认识客观世界所不可少的工具，是表达思想

所不可缺少的工具。即便是在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范畴

时，也离不开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

也要服从形式逻辑对概念、判断、推理所提的要求。形式逻

辑是认识客观世界的必要条件，是认识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工

不能因为有了辩证逻辑便取消形式逻辑。具 所以

不学形式逻辑也可以合乎逻辑

）又一种看法认为，形式逻辑虽有一点作用，但没

有多大作用，学不学都可以

的思维。

也是错误的。这也是一种取消形式逻辑的观点

有没有不学形式逻辑也能合乎逻辑地思维的情况呢？当

然有的。这或者是由于实践经验多，客观事实迫使人们去合

乎逻辑地思维，或者是由于学习了其他科学，其他科学中的

严密的逻辑性迫使人们去合乎逻辑地思维。不论是由于什么

原因，这统可以叫做自发的逻辑思维。

因为自发的逻辑思维是不够的 自发的逻辑

要快得多，准确得

思维是仅凭经验而来，没有把经验提升为理论，这样就不能

在理论指导之下来进行思维，因而就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

其结果，就不能准确而迅速地进行合乎逻辑的思维。如形式

逻辑提出了下定义的方法，在这个理论指导之下来进行下定

义，比不在这个理论指导下来下定义

多。再如，在进行论证时，要运用推理，如果在逻辑理论指

就比没有理论指导要迅速而准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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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义态度 一笔勾销，不对

另一方面，自发的逻辑思维是仅凭个人经验而来，而个人的

经验实在有限，应付变化无穷的事物必感不足。

不能满足于自发的逻辑既是不够的，有缺欠的，因之

自发的逻辑，而应当学习理论，自觉地运用逻辑。自觉地运

用逻辑叫做自觉的逻辑。我们应当变自发的逻辑为自觉

的逻辑，主动积极地运用逻辑这个工具，去认识，去表

达。

有 意无 意地 认

学了后可以写出论证性强、理

）另有一种看法又偏到另外一面

为形式逻辑的作用非常巨大

可以不犯逻辑错误，

形式逻辑的作用简直大

论深刻的文章，可以深刻地认识事物

甚至可以解决生产当中的许多问题

得不得了。

这种夸大形式逻辑作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形式逻辑无

疑是有重大作用的，但不是大得不得了，其作用也有一定限

度。不是学了形式逻辑后就会写文章、会辩论、会分析、甚

至会搞好生产、会解决一切问题。决不是这样。要想做好这

些事，必须有正确的世界观、方法论，必须有专业知识，必

须有具体的实践经验。当然形式逻辑会在这些方面起一定的

作用，这是由于在做这些事时也要运用思维形式，而逻辑正

是通过使人们正确地运用思维形式而对上述各种实践活动起

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决不能以逻辑代替一切，这一点一定要

认识到。

以上几种错误的看法都不对，都没能正确地认识形式逻

辑的作用，都不能正确地对待形式逻辑。对形式逻辑采取虚

过分抬高，抬到不适当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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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结构上的特点来运用的

度

按

式

它是根据三段

也不对。我们必须对形式逻辑的作用有一个正确的理

解。

二、形式逻辑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形式逻辑有什么作用呢？形式逻辑的作用是由形式逻辑

要解决什么矛盾，这个的本质决定的。形式逻辑研究什么

问题弄清楚了，也就容易理解它的作用了。

目的形式逻辑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思维的基本规律

因之

在于根据思维形式本身在结构上的特点来运用这些形式。思

维形式在结构上的特点是某种客观规律性的反映

就符合客观事物照思维形式结构上的特点来运用思维形式

它结构上的特点

本身的规律性，就能准确的反映。如，三段论这种思维形

都是某种客观规律性的反它的结构

映，这些特点被总结成三段论的规则，由于这些规则是根据

客观规律性而来的，所以按照这些规则来运用三段论，就能

准确的反映，就正确。概念、判断的情况也如此。反之，不

按照思维结构上的特点来运用，就违反客观规律性，就不能

准确的反映 就不正确。

举两个例子来谈一谈。

王

太阳系的大行星都以椭圆轨道公转

系

就是说

所以，天王星以椭圆轨道公转。

这个三段论符合三段论的规则

它是正确的。

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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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问题的，因之，形

太阳系的大行星都是以椭圆轨道公转的

太阳系小行星带的小行星都不是以椭圆轨道公转所以

的。

小行星带的小行星是否以椭圆轨道公转，这要去请教天

文学家，而就推理来看，这是一个错误的推理，它违反了结

构方面的规则，它没能准确地运用这种思维形式。

解决准确地运用思

由此可见，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就是要解决准确地运用

思维形式的问题，而运用思维形式就是思维，如运用概念、

判断、推理，这种运用就是思维，因之

就是解维形式的问题就是解决准确地思维的问题，换言之

决思维的准确性问题。

同样地，研究思维的基本规律，也是要解决思维的准确

性问题的，因思维的基本规律是各种思维形式所首先应遵守

的规律，是保证正确运用各种思维形式的先决条件，因之，

归根结底，研究思维的基本规律也是要解决思维的准确性问

题的。

研究一些逻辑方法，从广义上说，也是要解决思维的准

确性问题的。

总之，形式逻辑所要解决的矛盾，就是要解决思维的准

确性问题。知道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形式逻辑的作用

了。

三、形式逻辑的作用

由于形式逻辑是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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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根化合物

一是，有助于我们准确地表达思想。分述于

式逻辑在实践中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有助于我们正确

地认识客观世界，包括认识客观事物、了解他人思想、揭露

逻辑错误等等

后。

学习、掌握形式逻辑有助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事

物

直接经验很有用，人们认识客观事物不能仅凭直接经验

但是局限性也很大，不够用。因此在认识客观事物时，必须

会推论，必须会从已有的知识推论出新的认识。根据已有的

知识推论出新知识，这是认识客观世界所不可缺少的环节。

形式逻辑正是研究怎样由已知的知识，准确地推论出新知识

的科学。所以，掌握形式逻辑原理，就能使我们正确地进行

推论，这样，就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

例如，居里夫人在从沥青矿中提炼出来铀以后，她发现

提炼出铀以后的沥青矿仍有放射线放出。有放射线，就有放

射性元素，没有放射线，就没有放射性元素，现在有放射

线

发

所以一定还有放射性元素。后来反复实验，果真发现了

镭。居里夫人在这里就是凭借逻辑获得新知识的。当然

现镭的全过程不仅是根据形式逻辑，但居里夫人的新的认

识，却不容置疑地是由逻辑推论而来。

再如 气体会不会是有机化合物呢？要回答这个问题，

要得到这个认识，当然可以去进行实验，把许许多多的气体

都拿来进行化验，但除了这个方法外，我们还可以运用推理

去得到这个认识。我们知道：“所有的碳氢化合物都是有机

我们又知 有些碳氢化合物是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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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有

那么

据这两个判断，就可准确地推出：“有的气体是有机化合

物”。我们这里的这个新知识就是根据推理得来的。

从而再举一个不运用逻辑就影响了对客观事物的认识

）在燃

从反面证明了运用逻辑有助于认识的例子。如，十八世纪著

名的化学家斯塔尔（

物 质燃 烧

素说方面的成就，使燃素说风靡一时，但斯塔尔对燃素说里

面的逻辑矛盾竟视而不见。按照燃素说的说法

燃素这种物质便被分离出来后 而有机物燃烧后，剩下的

无机物经锻烧后，重量反而增大，都

燃素被分离出来

灰烬的重量比原物轻

是经过燃烧 怎么解释燃素的重量

为什么分离出燃素的无机物问题呢？如果燃素是有重量的

反而重量增大呢？如果燃素像后来有人说的是有负重量的，

那么又怎么解释逸出燃素后的有机物又会比原物减轻呢？如

的物体会减轻

果燃素干脆是没有重量的，那么又怎么解释逸出燃素后，有

有的物体又会加重呢？于是就只能是：燃素

因而去重视

是有重量的，并且燃素是没有重量的，而这正好是明显的逻

辑矛盾。斯塔尔没有运用逻辑这个工具去揭露

这个逻辑矛盾 因之使他陷入他自己所倡导的学说中而不能

自拔，终致使他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事物。这个事例使我们

从反面看出，运用逻辑确实对认识客观事物有帮助。

学习、掌握形式逻辑，就使我们会准确地揭露逻辑上

的错误

逻辑上的错误，有些是明显的，有些是不明显的，没有

学过逻辑的人，对于逻辑错误，有时不能发现，有时虽也感

问题，但又不能准确地指出来。尤其对于诡辩。诡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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